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江江环罚〔2024〕11号

当事人：刘万红（为江门市千照电器有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）

公民身份号码：

住址：

工作地址：江门市江海区兴业路50号3 幢 2层、 3层（信息申

报制）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

2023年11月14日？ 我局执法人员对江门市千照电器有限

公司进行检查？该单位正在生产。经调查，该单位的建设项目（主

要生产设备：固晶机、 点胶机、 烘箱、 焊接机等）于2020年4

月开始投产至今。 经核实？该单位的建设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 ( 2 021年版）第三十五项
“

电气机

械和器材制造业38 ”

中
“

照明器具制造387 ”

的其他（仅分割、

焊接、组装的除外；年用非溶剂型低 voes 含量涂料 10吨以下的

除外）类别？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。 该单位存在建设项目需

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， 建设项目即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的违法行为。 经调查， 你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？








